
第 三 頁 

陸、簽章及具結（多位申請人時，應將申請人及代表人簽章部分複製後依序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V 本申請書所填寫之資料係為真實。  本申請書所填寫之資料確係申請人提

供，且據申請人稱：該等資料均為真實。 
 
 

 
 

申請人簽章   代表人簽章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簽章 

 

備註：本案另涉有他案時，請於備註欄內填明。 

  本案需俟註冊第              號商標爭議案確定後，再行審理。 

  其他： 

附件：請檢查應附文件是否齊備，並於□勾註所檢附之文件。 

 V 商標圖樣浮貼一式 5 張，彩色另加 2 張黑白圖。 

  優先權證明文件（□附中譯本）。 
  大陸地區之自然人或法人之身分證明文件。 

 V 委任書（□附中譯本）。 

        其他證明文件。 
 
 

 
 
 
 
 
 
 
 




